中国人民大学·档案馆制


	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档案借出利用签批单

	档案借用单位名称
	

	档案借用经办人信息
	姓    名
	

	
	职工号/身份证号码
	

	
	电    话
	

	档案借出用途
	

	档案借用目录（共计   件）

	序号
	档号
	件号
	页码
	卷内文件题名
	备注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我校有关规定，现就借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库存档案的有关事项特此告知：

1．所借用的档案，经档案馆审核通过后，方可借出。

2．所借用的档案应登记目录和用途，交由档案馆留存备份。

3．所借用的档案不得转借，不得用于盈利活动及其他用途。

4．所借用的档案若用于公开展览、出版，需经档案馆审核同意，并注明来源及版权归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所有。
5. 按学校有关规定借期不超过7天，按时归还。逾期不还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及我校相关规定承担相应责任。



	借出时间
	
	双方经手人
（签字）
	

	归还时间
	
	双方经手人
（签字）
	


